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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2020年12月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公示 
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入推进机动车维修经营“放管服”改

革精神，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度，根据《机动车

维修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0 号）第十九条规

定，现将东莞市 2020 年 12 月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信息向社

会公示，投诉监督电话：12345。 

特此公示。 

 

附件：1.东莞市 2020 年 12 月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汇总表 

      2.东莞市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汇总表（2019 年 9

月-2020 年 12 月）（电子版） 

 

 

 

 

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

2021年1月7日 

 

抄送：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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